
系所學位學程組招生分則
 

115學年度-9

系　所　別 外國語文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101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3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外國語文學、中國文學、比較文學、語言學碩士學位者(含應屆畢業生)。
二、獲有其他相關碩士學位經系主任核可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（學位證書或學生證）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中文及英文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或已出版之英文學術著作。
四、個人中英文履歷（合計不超過兩頁）。
五、英文研究計畫（Statement of Purpose，本文1200字以內）。
六、兩封推薦函。(僅限推薦老師上傳PDF檔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80分（含）以上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日期：10月31日(星期五)。
地點：將同時與符合口試資格名單一起公布於本系網站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10月27日(星期一)公布於本系網站，考生請自行上網查
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系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二、甄試總成績未達80分者，不予錄取。得不足額錄取，缺額併入本校博士班一般考試
　　招生名額內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3219

網     址 https://www.forex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10

系　所　別 人類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102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中英文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或代表著作（須含中文摘要。若無論文或代表著作者，得由校方出示證明其
碩士學位之取得並無論文寫作之要求，而得以學校認可之學期報告替代之）。
四、著作目錄
五、攻讀博士班之就讀研究計畫（5000字內）請算好字數並標示在第一頁，無標示字數或
字數超過將酌情扣分，字數限制不含參考資料。
六、2位教授推薦信函，僅限推薦人上傳PDF檔，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。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系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70分以上，且排名在前3名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7日(星期五)下午3時40分起。
地點：本校人文館B106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11月3日(星期一)公布於本系網站，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
，不另通知。口試時需附5000字內之就讀研究計畫紙本6份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 審查評比項目及所佔比例：碩士論文與代表著作(40%)、就讀研究計畫(50%)、成
　　績單與推薦信(10%)。
二、口試評比項目及所佔比例：人類學知識(40%)、學問研究態度(30%)、研究潛力(3
　　0%)。
三、口試原始成績未達60分者，不予錄取。
四、非人類學相關學系畢業者，視入學成績及修課情況得由系主任或指導教授要求
　　應補修人類學系基礎學科，但不列入博士班畢業學分計算。
五、口試時之就讀研究計畫紙本，請算好字數並標示在第一頁，無標示字數或字數超過
　　將酌情扣分，字數限制不含參考資料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4730

網     址 http://anthro.ntu.edu.tw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11

系　所　別 圖書資訊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103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3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(含)以上全部成績單。
三、履歷表及自傳(含報考動機) 。
四、碩士論文(無碩士論文者免繳)。
五、研究計畫書。
六、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，如：學術著作清單及代表作、獲獎證明、各式語文能力檢定證
明、專業證照、相關服務經驗證明。
七、推薦函(非必繳，如要繳交，限推薦人上傳PDF檔)。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70分以上，且排名在前6名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7日(星期五)下午1時起。
地點：圖書資訊學系3樓會議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表於11月5日(星期三)下午起公告於本系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
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考試總成績未達70分者，不予錄取。
二、報名表請留白天有人接聽之電話。
三、報名資料上傳確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或更新。
四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2953

網     址 https://www.lis.ntu.edu.tw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12

系　所　別 語言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104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2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及其他學術著作：已取得碩士學位但無碩士論文者，得上傳下列一項代表性
之學術著作：a.已出版之學術論文、b.已被接受出版之學術論文、c.達出版水準之學術論
文(由指導教授出具證明)。
四、攻讀博士學位研究計畫(以英文書寫，請查照其他規定一)。
五、英文能力證明文件(請查照其他規定二)。
六、其他有利審查資料(無則免繳)。
七、教授推薦函3封(需含推薦信及本所制訂推薦表格)，僅限推薦人上傳PDF檔(請查照其
他規定三)。
(報名資料上傳確認後，不接受資料補件或更新。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資料齊全者且審查成績達70分以上者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3日(星期一)下午1時30分起
地點：人文館341室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將於10月30日(星期四)下午5時前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請考生自行查詢，恕
不另行通知。口試內容包括針對研究計畫進行15分鐘英文簡報，須先準備講義或投影片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研究計畫的封面上請加註「擬加入本所某位教授所帶領之研究團隊」。若申請應用
　　語言教學類的華語教學研究者，需另加註「本校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專任教師
　　之研究團隊」。
二、英文證明文件，如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考試、托福(TOEFL)、國際英語測試(IELT
　　S)、外語能力測驗(FLPT)、英國劍橋大學高級英文認證(CAE)等。
三、推薦函表格請至下方本所網址(申請流程-步驟二)下載，推薦者須將本所推薦函表
　　格及推薦信自行合併後再行上傳。資料不全者將嚴重影響審查成績評定。
四、請至本所網址詳閱博士班課程修習及學位考試規定。
五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4104

網     址 https://linguistics.ntu.edu.tw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13

系　所　別 音樂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105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具有音樂研究相關之專業成就，並提出具體證明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履歷表。
四、攻讀博士學位動機（500字內）及研究計畫。
五、碩士論文（應屆畢業生得上傳論文初稿），請參考其他規定第三點。
六、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(如:其他學術論文、創作、得獎證明、展演影音記錄、英文能力
證明文件)。
七、三份推薦表及推薦函，表格請至本所網站下載(限由推薦者上傳PDF檔)。
(不同意補件：報名資料上傳確認後，不接受資料補件或更新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70分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 11月7日（星期五）
地點：校總區樂學館1樓音樂學研究所105教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口試名單10月29日（星期三）下午公告於本所網址（不另通知）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口試時考生應針對報考動機、過去研究、未來研究方向，進行15分鐘簡報;請考生預
　　先準備簡報檔，如欲借用電腦、HDMI轉接頭或相關配件，請主動聯絡所辦(gim@nt
　　u.edu.tw)。
二、口試將以中英文進行面談。
三、已取得碩士學位但無碩士論文者，得上傳下列一項代表性之學術著作一篇： a.已
　　出版之學術論文。b.已被接受出版之學術論文。c.達出版水準之學術論文。
四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4699

網     址 https://gim.ntu.edu.tw/tc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14

系　所　別 音樂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106

身　分　別 新住民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具有音樂研究相關之專業成就，並提出具體證明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履歷表。
四、攻讀博士學位動機（500字內）及研究計畫。
五、碩士論文（應屆畢業生得上傳論文初稿），請參考其他規定第三點。
六、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（如：其他學術論文、創作、得獎證明、展演影音記錄、英文能
力證明文件）。
七、三份推薦表及推薦函，表格請至本所網站下載（限由推薦者上傳PDF檔）
(不同意補件：報名資料上傳確認後，不接受資料補件或更新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70分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 11月7日（星期五）
地點：校總區樂學館1樓音樂學研究所105教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口試名單10月29日（星期三）下午公告於本所網址（不另通知）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口試時考生應針對報考動機、過去研究、未來研究方向，進行15分鐘簡報；請考生預
　　先準備簡報檔，如欲借用電腦、HDMI轉接頭或相關配件，請主動聯絡所辦(gim@nt
　　u.edu.tw)。
二、口試將以中英文進行面談。
三、已取得碩士學位但無碩士論文者，得上傳下列一項代表性之學術著作一篇： a.已
　　出版之學術論文。b.已被接受出版之學術論文。c.達出版水準之學術論文。
四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4699

網     址 https://gim.ntu.edu.tw/tc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15

系　所　別 物理學系、天文物理研究所及應用物理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 三系(所)聯合招生

所 組 代 碼 201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19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獲有理、工、電資等相關學院碩士學位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（若為論文初稿，須有指導教授之簽署方可受理）。
四、著作（無則免繳）。
五、研究計畫。
六、個人簡歷（含學經歷）及相關證明。
七、至少三位教授推薦函。(限由推薦教授上傳PDF檔，表格置於本所網站，請考生自行下
載)。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70分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8日(星期六)。
地點：凝態科學研究中心與物理學館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*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10月31日(星期五)中午12時起公布於物理學系網站
http://www.phys.ntu.edu.tw，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三所辦理聯合招生，分四個志願:物理學系甲組(主修理論物理:志願代碼201A):一
　　般生6名;物理學系乙組(主修實驗物理:志願代碼201B):一般生8名；天文物理研
　　究所博士班(志願代碼201C):一般生1名;應用物理學研究所博士班(志願代碼20
　　1D):一般生4名。
二、請在鍵入報名資料時留意志願所別，至多選擇四個志願，報名後不得要求更改。錄
　　取考生依考試總分高低及志願順序分所錄取。
三、各所如遇正取生報到後有缺額可遞補，備取生不分志願序、按其考試總成績高低排
　　序遞補之。已獲正取者將不再具有備取資格。
四、「應用物理學研究所博士班」入學後不得申請轉所。
五、審查成績特優者，不需參加口試。
六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物理學系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七、全系、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23627007;33665123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phys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16

系　所　別 化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 化學組

所 組 代 碼 202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15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化學或應用化學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獲有其他相關系所碩士學位，大學部或研究所曾修習普通化學、有機化學、無機化學
、分析化學、物理化學、材料化學或其他經系主任同意之相關科目至少３科且及格者。
(上傳成績單憑核)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考生個人資料彙示表（含自傳及進修計畫）（格式請逕至本系網站下載）
四、研究成果報告（至多12頁，12點字型大小，單行間距，其中圖表不得超過二分之一。
引用數據資料請以附件方式補列，詳見本系網頁範例格式）
五、選繳資料（無則免）：期刊論文。
六、兩封推薦信（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），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85分（含）以上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1日（星期六）
地點：化學系館

口試注
意事項

口試名單及時間於10月28日(星期二)下班前公布於本系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
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。
二、審查成績特優者優先錄取，免參加口試。
三、審查未通過者不予錄取，亦不另通知。
四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1143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ch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17

系　所　別 化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 化學生物學組

所 組 代 碼 203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3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化學或應用化學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獲有其他相關系所碩士學位，大學部或研究所曾修習普通化學、有機化學、無機化學
、分析化學、物理化學、材料化學或其他經系主任同意之相關科目至少３科且及格者。
(上傳成績單憑核)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考生個人資料彙示表（含自傳及進修計畫）（格式請逕至本系網站下載）
四、研究成果報告（至多12頁，12點字型大小，單行間距，其中圖表不得超過二分之一。
引用數據資料請以附件方式補列，詳見本系網頁範例格式）
五、選繳資料（無則免）：期刊論文。
六、兩封推薦信（格式請至本系網站下載），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85分（含）以上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1日（星期六）
地點：化學系館

口試注
意事項

口試名單及時間於10月28日(星期二)下班前公布於本系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
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。
二、審查成績特優者優先錄取，免參加口試。
三、審查未通過者不予錄取，亦不另通知。
四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1143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ch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18

系　所　別 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博士學位學程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204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及名次證明書。
三、個人自傳及研究計畫書（以英文撰寫，並清楚列出學程之中有興趣的學程教師一名或
一名以上，詳述自身研究計畫與學程教師研究之關聯性）
四、指導教授意向書(無則免，請參其他規定第一點)
五、其他資料(無則免)，如畢業論文（應屆畢業生可上傳論文初稿）、期刊論文或其他有
助於審查之資料
六、二封推薦函（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）
(報名資料上傳確認後，不接受資料補件或更新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70分以上者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1日（星期六）。
地點：臺灣大學全球變遷研究中心二樓G202會議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口試名單、時間於口試前1~2週公布於本學程網頁。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指導教授意向書(可於學程網站下載)，強烈建議申請者先與至少一位學程教師討
　　論，為申請重要有利文件，但並非等同錄取。
二、本學位學程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5082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ipcs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19

系　所　別 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401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生物醫學相關研究所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獲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其他碩士學位且修畢生物醫學相關課程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(大學及碩士學力證明正本掃描檔/應屆畢業碩士生為學生證)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或碩士論文初稿。
四、自傳及履歷表
五、研究計畫書(中英文不限，3000字以內，10頁為限。內容包括題目，摘要、研究背景
、研究目的、試驗設計及研究方法、預期成果、參考文獻等)
六、其他有利審查資料
七、推薦函2封(含一封指導教授推薦函)(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依報名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3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資格審查合格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:10月29日(星期三)
地點:台北市常德街1號(臺大醫院西址檢驗大樓7樓臨床醫學研究所會議室)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10月27日(星期一)中午12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
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7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二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23123456轉267306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mc.ntu.edu.tw/clinicalmed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20

系　所　別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402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5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碩士學位，且曾修習有機化學或生物化學且成績及格者。
二、醫學士或牙醫學士在第一級教學醫院接受住院醫師訓練二年以上，考績優良並提出與
碩士學位相當之論文。
三、獸醫師或臨床藥師從事與本所相關工作六年以上，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
，經所長核可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或碩士論文初稿。
四、著作。
五、自傳（含未來規劃）。
六、至少兩位老師推薦函。(本所有既定格式，請於報名前至本所網站下載)(僅限定推薦
老師上傳PDF檔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3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通過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20～23日（星期一～四）。
地點：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1號臺大醫學院 基礎醫學大樓8樓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10月18日(星期六)上午10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
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7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二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23123456轉288227

網     址 https://www.mc.ntu.edu.tw/ibmb/Index.action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21

系　所　別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403

身　分　別 新住民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* 中文能力：相當於 CEFR 指定級數以上之中文能力證明 (基礎級 A2 (含)以上) 1.母語
為中文之申請者免繳 (需提供中文背景自述信 )  2.前一學位為中文授課之申請者免繳
(需提供證明 )
* 英文能力：相當於 CEFR 指定級數以上之英文能力證明 (高階級 B2 (含)以上)1.國籍
為英語系國家之申請者免繳 2.在英語系國家取得前一學位之申請者免繳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自傳（含未來規劃）。
四、相關著作或論文。
五、推薦信2封(本所有既定格式，請於報名前至本所網站下載)(僅限定推薦老師上傳
PDF檔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3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通過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20～23日(星期一～四)。
地點：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1號臺大醫學院 基礎醫學大樓8樓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10月18日（星期六）上午10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考生請自行上網查
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7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二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23123456轉288227

網     址 https://www.mc.ntu.edu.tw/ibmb/Index.action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22

系　所　別 藥理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404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2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生命科學相關系所之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獲有化學相關系所之碩士學位，曾修讀生物化學且成績及格者。
三、醫學士、牙醫學士及修業年限六年以上之學系在醫院接受專業訓練二年以上，提出相
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，並經所長核可者。
四、獸醫及生物醫學相關學士從事相關工作五年以上，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
，並經所長核可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或著作（應屆畢業生可上傳論文初稿）。
四、自傳及研究計畫
五、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
六、至少兩位老師推薦函(請注意本所有既定格式，可至本所網站下載，推薦老師或考生
皆可上傳PDF檔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排名在本所全體考生(一般生及在職生)前6名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4日(星期二)下午。
地點：台北市仁愛路一段1號臺大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11樓1105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參加口試之考生請準備12分鐘有關過去研究成果及未來研究計畫的口頭報告。符合口試參
加資格名單於10月29日(星期三)下午5時起公告於本所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推薦函請用本所既定格式，可至本所網址下載。
二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三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23123456轉288462

網     址 https://www.mc.ntu.edu.tw/pharmacology/Index.action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23

系　所　別 藥理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405

身　分　別 在職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生命科學相關系所之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獲有化學相關系所之碩士學位，曾修讀生物化學且成績及格者。
三、醫學士、牙醫學士及修業年限六年以上之學系在醫院接受專業訓練二年以上，提出相
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，並經所長核可者。
四、獸醫及生物醫學相關學士從事相關工作五年以上，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
，並經所長核可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服務年資證明及在職證明。
三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四、碩士論文或著作（應屆畢業生可上傳論文初稿）
五、自傳及研究計畫
六、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
七、至少兩位老師推薦函(請注意本所有既定格式，可至本所網站下載，推薦老師或考生
皆可上傳PDF檔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排名在本所全體考生(一般生及在職生)前6名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4日(星期二)下午。
地點：台北市仁愛路一段1號臺大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11樓1105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參加口試之考生請準備12分鐘有關過去研究成果及未來研究計畫的口頭報告。符合口試參
加資格名單於10月29日(星期三)下午5時起公告於本所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推薦函請用本所既定格式，請至本所網址下載。
二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三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23123456轉288462

網     址 https://www.mc.ntu.edu.tw/pharmacology/Index.action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24

系　所　別 病理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406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醫學院之碩士學位或生物醫學相關科系之理學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獲有其他碩士學位經所長核可者。
三、醫學士、牙醫學士在第一級教學醫院經住院醫師訓練二年以上，考績優良並提出與碩
士學位相當之論文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
三、論文或著作。
四、研究計畫書。
五、自傳。
六、兩份推薦函。(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排名在前5名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22日(星期三)上午10:00起。
地點：台北市中山南路7號臺大醫院新址3樓病理部討論室(03-80室)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10月16日(星期四)下午4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
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二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三、一般生名額不與新住民名額流用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23123456轉265462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mc.ntu.edu.tw/path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25

系　所　別 病理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407

身　分　別 新住民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醫學院之碩士學位或生物醫學相關科系之理學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獲有其他碩士學位經所長核可者。
三、醫學士、牙醫學士在第一級教學醫院經住院醫師訓練二年以上，考績優良並提出與碩
士學位相當之論文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
三、論文或著作。
四、研究計畫書。
五、自傳。
六、兩份推薦函。(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排名在前5名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22日(星期三)上午10:00起。
地點：台北市中山南路7號臺大醫院新址3樓病理部討論室(03-80室)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10月16日(星期四)下午4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
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二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三、一般生名額不與新住民名額流用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23123456轉265462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mc.ntu.edu.tw/path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26

系　所　別 微生物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408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4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微生物學或生命科學有關系所之碩士學位，或其他之碩士學位經所長核可者。
二、醫學士在醫學中心或準醫學中心訓練兩年以上，有相當於碩士學位之論文，經所長核
可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
三、碩士論文。(應屆畢業生可上傳論文計畫書，請於報名時上傳，本所不受理補件)
四、著作。
五、請檢附考生基本資料。(至本所網頁下載表格) 。
六、其他有利審查資料。
七、至少兩位教授推薦函。(請至本所網頁下載既定表格，限定由推薦老師上傳PDF檔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全體考生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22日(星期三)上午9時起。
地點：台北市仁愛路一段1號台大醫學院

口試注
意事項

口試相關規定於10月17日(星期五)下午5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
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二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23562219、23123456轉288932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mc.ntu.edu.tw/micro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27

系　所　別 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409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2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解剖學碩士學位，或獲有與生命科學有關系所之碩士學位經所長認可者。
二、醫學院醫學系畢業，受住院醫師訓練二年以上，考績優良並提出與碩士論文相當之論
文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
三、學經歷簡述及自傳（格式請參考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網站）。
四、碩士論文、論文初稿或學術著作。
五、研究計畫。（格式請參考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網站）
六、推薦函3封。(僅限定推薦老師上傳PDF檔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合格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31日(星期五)上午。
地點：台北市仁愛路一段1號臺大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6樓603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考試時間於10月23日(星期四)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
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研究計畫既定格式、學經歷及自傳、口試內容及規定，請至本所網站查詢：
　　https://www.mc.ntu.edu.tw/anatomy/Index.action
二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。
三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23562212

網     址 https://www.mc.ntu.edu.tw/anatomy/Index.action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28

系　所　別 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410

身　分　別 新住民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解剖學碩士學位，或獲有與生命科學有關系所之碩士學位經所長認可者。
二、醫學院醫學系畢業，受住院醫師訓練二年以上，考績優良並提出與碩士論文相當之論
文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
三、學經歷簡述及自傳（格式請參考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網站）。
四、碩士論文、論文初稿或學術著作。
五、研究計畫。（格式請參考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網站）
六、推薦函3封。(僅限定推薦老師上傳PDF檔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合格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31日(星期五)上午。
地點：台北市仁愛路一段1號臺大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6樓603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考試時間於10月23日(星期四)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
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研究計畫既定格式、學經歷及自傳、口試內容及規定，請至本所網站查詢：
　　https://www.mc.ntu.edu.tw/anatomy/Index.action
二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。
三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23562212

網     址 https://www.mc.ntu.edu.tw/anatomy/Index.action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29

系　所　別 毒理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411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毒理學碩士學位或其他相關系所之碩士學位經所長核准者。
二、醫學系畢業並曾在第一級教學醫院擔任住院醫師二年(含)以上，考績優良，並提出與
碩士學位相當之論文經所長核准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
三、碩士論文或論文初稿。
四、自傳。
五、著作。
六、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 (例如學術著作、英文能力證明文件等)。
七、兩封推薦函。(僅限推薦人上傳PDF檔)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合格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17日(星期五)上午9時起。
地點：台北市仁愛路一段1號臺大醫學院 基礎醫學大樓5樓506、559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口試名單於10月13日(星期一)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請考生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考試總成績未達70分者，不予錄取。
二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23123456轉262230

網     址 https://www.mc.ntu.edu.tw/toxico/Index.action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30

系　所　別 毒理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412

身　分　別 在職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毒理學碩士學位或其他相關系所之碩士學位經所長核准者。
二、醫學系畢業並曾在第一級教學醫院擔任住院醫師二年(含)以上，考績優良，並提出與
碩士學位相當之論文經所長核准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服務年資證明及在職證明
三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
四、碩士論文或論文初稿。
五、自傳。
六、著作。
七、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 (例如學術著作、英文能力證明文件等)。
八、兩封推薦函。(僅限推薦人上傳PDF檔)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合格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17日(星期五)上午9時起。
地點：台北市仁愛路一段1號臺大醫學院 基礎醫學大樓5樓506、559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口試名單於10月13日(星期一)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請考生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考試總成績未達70分者，不予錄取。
二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23123456轉262230

網     址 https://www.mc.ntu.edu.tw/toxico/Index.action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31

系　所　別 分子醫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413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5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與生物學相關系所之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醫學士及牙醫學士在醫學中心訓練兩年以上，有相當於碩士學位之論文，經所長核可
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（初稿可）。
四、研究計畫。
五、著作。
六、自傳。
七、教授推薦函2封（僅限推薦人上傳PDF檔）。
（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）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合格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31日（星期五）下午2時起。
地點：台北市中山南路7號臺大醫院新址2樓診02－02A室（分醫所會議室）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10月28日（星期二）下午5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
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本所備有統一的教授推薦函格式，請於報名前至本所網址下載。
二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23123456轉265701

網     址 http://molecular.ntu.edu.tw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32

系　所　別 分子醫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414

身　分　別 新住民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與生物學相關系所之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醫學士及牙醫學士在醫學中心訓練兩年以上，有相當於碩士學位之論文，經所長核可
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（初稿可）。
四、研究計畫。
五、著作。
六、自傳。
七、教授推薦函2封（僅限推薦人上傳PDF檔）。
（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）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合格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31日（星期五）下午2時起。
地點：台北市中山南路7號臺大醫院新址2樓診02－02A室（分醫所會議室）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10月28日（星期二）下午5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
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本所備有統一的教授推薦函格式，請於報名前至本所網址下載。
二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23123456轉265701

網     址 http://molecular.ntu.edu.tw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33

系　所　別 免疫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415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2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醫學士在醫學中心或準醫學中心訓練二年以上，有相當於碩士學位之論文，經所務會
議核准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或研究著作
四、自傳
五、就學計畫
六、教授推薦函2封（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）。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80分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23日(星期四)上午9時起。
地點：台北市仁愛路一段1號臺大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5樓557室(免疫所討論室)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名單將於10月15日(星期三)中午12時起於本所網站公布，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
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推薦信無格式規定，由推薦人自訂。
二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23123456轉288726

網     址 http://immunology.mc.ntu.edu.tw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34

系　所　別 免疫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416

身　分　別 新住民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醫學士在醫學中心或準醫學中心訓練二年以上，有相當於碩士學位之論文，經所務會
議核准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或研究著作
四、自傳
五、就學計畫
六、教授推薦函2封（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）。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80分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23日(星期四)上午9時起。
地點：台北市仁愛路一段1號臺大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5樓557室(免疫所討論室)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名單將於10月15日(星期三)中午12時起於本所網站公布，考生請自行上網查詢
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推薦信無格式規定，由推薦人自訂。
二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23123456轉288726

網     址 http://immunology.mc.ntu.edu.tw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35

系　所　別 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417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2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醫學士或牙醫學士在醫學中心或準醫學中心訓練二年以上，有相當於碩士學位之論文
，經所長核可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或相當於碩士論文之論文。
四、自傳。
五、研究計畫。
六、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。(例如學術著作、英文能力證明文件等)
七、兩位助理教授(含)以上教師推薦函。(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合格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28日（星期二）下午2:00起。
地點：台北市常德街1號臺大醫院舊址牙醫專業學院4樓404教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參加口試考生請準備過去研究成果及未來研究計畫的口頭報告。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10月
24日(星期五)起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 一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23123456轉267016

網     址 https://www.mc.ntu.edu.tw/giob/Index.action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36

系　所　別 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418

身　分　別 新住民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醫學士或牙醫學士在醫學中心或準醫學中心訓練二年以上，有相當於碩士學位之論文
，經所長核可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或相當於碩士論文之論文。
四、自傳。
五、研究計畫。
六、其他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。(例如學術著作、英文能力證明文件等)
七、兩位助理教授(含)以上教師推薦函。(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合格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28日（星期二）下午2:00起。
地點：台北市常德街1號臺大醫院舊址牙醫專業學院4樓404教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參加口試考生請準備過去研究成果及未來研究計畫的口頭報告。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10月
24日(星期五)起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 一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23123456轉267016

網     址 https://www.mc.ntu.edu.tw/giob/Index.action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37

系　所　別 基因體暨蛋白體醫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419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2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國內外大學理、工、農、生物、醫學相關應屆畢業或已畢業得有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具有大學醫學士、牙醫學士，經有關專業訓練2年以上，並提出與碩士論文相當之論
文者。
三、具有同等學力報考資格者（須提出相當碩士論文之著作，於報名時與系所指定上傳資
料一併上傳，經報考系所認定後始取得報考資格）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或著作（應屆畢業生可上傳論文初稿）。
四、履歷表及自傳。
五、研究計畫書。
六、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。（如英文能力檢定證明）
七、以同等學力資格報考者，請依規定上傳相關資料。
八、推薦函2～3封。（碩士學位者需含指導教授，限推薦老師上傳PDF檔）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合格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日期：11月6日(星期四)詳細時間請參考本所網站公布。
地點：臺北市仁愛路一段1號13樓1310室

口試注
意事項

口試資格名單相關資訊於11月3日(星期一)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考生應主動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推薦信無格式規定，由推薦人自訂。
二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三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23123456 轉288653

網     址 https://www.mc.ntu.edu.tw/medgenpro/Index.action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38

系　所　別 醫療器材與醫學影像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420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 獲有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 獲有醫學士學位者畢業後在第一級教學醫院訓練二年以上，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
水準之著作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研究計畫。
四、碩士論文（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初稿、醫學系畢業生可交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
之著作）。
五、自傳。
六、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。
七、兩封推薦函（僅限推薦人上傳PDF檔）。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，必繳資料不齊全者，將嚴
重影響審查成績之評定。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報名資料齊全且審查成績達80分以上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日期：10月29日(星期三)，詳細時間請參考本所網站公告。
地點：臺北市仁愛路一段1號 臺大醫學院基醫大樓12F1222討論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注意事項於10月22日(星期三)下午2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考生應主動
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口試成績未達70分者，不予錄取。
二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23123456 ext 288453

網     址 https://www.mc.ntu.edu.tw/mdi/Index.action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39

系　所　別 醫療器材與醫學影像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421

身　分　別 新住民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 獲有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 獲有醫學士學位者畢業後在第一級教學醫院訓練二年以上，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
水準之著作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研究計畫。
四、碩士論文（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初稿、醫學系畢業生可交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
之著作）。
五、自傳。
六、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。
七、兩封推薦函（僅限推薦人上傳PDF檔）。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，必繳資料不齊全者，將嚴
重影響審查成績之評定。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報名資料齊全且審查成績達80分以上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日期：10月29日(星期三)，詳細時間請參考本所網站公告。
地點：臺北市仁愛路一段1號 臺大醫學院基醫大樓12F1222討論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注意事項於10月22日(星期三)下午2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考生應主動
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口試成績未達70分者，不予錄取。
二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23123456 ext 288453

網     址 https://www.mc.ntu.edu.tw/mdi/Index.action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40

系　所　別 醫療器材與醫學影像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422

身　分　別 在職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 獲有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 獲有醫學士學位者畢業後在第一級教學醫院訓練二年以上，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
水準之著作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服務年資證明及在職證明。
三、現職工作單位主管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。
四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五、研究計畫。
六、碩士論文（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初稿、醫學系畢業生可交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
之著作）。
七、自傳。
八、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。
九、兩封推薦函（僅限推薦人上傳PDF檔）。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報名資料齊全且審查成績達80分以上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日期：10月29日(星期三)，詳細時間請參考本所網站公告。
地點：臺北市仁愛路一段1號 臺大醫學院基醫大樓12F1222討論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注意事項於10月22日(星期三)下午2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考生應主動
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口試成績未達70分者，不予錄取。
二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三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，必繳資料不齊全者，
　　將嚴重影響審查成績之評定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23123456 ext 288453

網     址 https://www.mc.ntu.edu.tw/mdi/Index.action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41

系　所　別 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501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9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(應屆畢業生可上傳論文摘要)。
四、研究計畫。(請註明報考學術分組組別及計畫名稱)(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)
五、個人學經歷表(含自介、工作經歷、學歷、參與過研究計畫等)。
六、報考博士班動機。
七、其他有利審查資料。
八、英語能力相關證明。(非必要，僅供參考審定用，參照其他規定第二點)
九、兩位以上教授推薦函(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)。
【報名資料上傳確認後，不接受資料補件或更新。】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全體考生

口試日
期地點

10月20日(星期一)前公告於本系網站:
http://www.ce.ntu.edu.tw (最新消息)

口試注
意事項

口試時間地點公布至本系網站，考生請主動查詢，不另通知。未依公告時間到考者，依棄
權論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分八個學術領域:甲. 大地工程;乙. 結構工程;丙. 電腦輔助工程;丁. 水利
　　工程;戊. 交通工程;己. 測量及空間資訊;庚. 營建工程與管理;辛. 人工
　　智慧工程應用。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報考領域，並請鍵入白天有人接聽之電話
　　或手機。
二、報考大地工程領域與營建工程與管理領域者，可提供英文能力檢定相關資料(非必
　　要，僅供參考審定用)。
三、報考大地工程與水利工程領域者，需就其計畫書之內容，先行與本組至少二名相關
　　研究領域的教師晤談。
四、一般生未通過資格考前不得兼職，如須兼職，一二年級以參與經本系同意之研究計
　　畫為限;三年級(含)以上以不超過每週 20小時為限，且工作性質須與主修課程
　　及研究工作性質相近，並應於每學期初向學術委員會及系主任報備。通過資格考
　　試之研究生得擔任專職工作，需將工作性質提請學術委員會及系主任審查，確認
　　其與主修課程及研究工作性質相近，獲得同意始得專職。
五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4280、33664285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ce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42

系　所　別 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502

身　分　別 在職生

招 生 名 額 3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服務年資證明及在職證明。
三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四、碩士論文。
五、研究計畫。(請註明報考學術分組組別及計畫名稱)(查照其他規定第一點)
六、個人學經歷表。(含自介、工作經歷、學歷、參與過研究計畫等)
七、報考博士班動機。
八、其他有利審查資料。
九、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。（此證明文件須有「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」之文字）
十、英語能力相關證明。(非必要，僅供參考審定用，參照其他規定第二點)
十一、兩封以上推薦函。(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)
【報名資料上傳確認後，不接受資料補件或更新。】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全體考生

口試日
期地點

10月20日(星期一)前公告於本系網站:
http://www.ce.ntu.edu.tw (最新消息)

口試注
意事項

口試時間地點公布至本系網站，考生請主動查詢，不另通知。未依公告時間到考者，依棄
權論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分八個學術領域:甲. 大地工程;乙. 結構工程;丙. 電腦輔助工程;丁. 水利
　　工程;戊. 交通工程;己. 測量及空間資訊;庚. 營建工程與管理;辛. 人工
　　智慧工程應用。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報考領域，並請鍵入白天有人接聽之電話
　　或手機。
二、報考大地工程領域與營建工程與管理領域者，可提供英文能力檢定相關資料(非必
　　要，僅供參考審定用)。
三、報考大地工程與水利工程領域者，需就其計畫書之內容，先行與本組至少二名相關
　　研究領域的教師晤談。
四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4280、33664285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ce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43

系　所　別 機械工程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503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17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考者須為工、理、農、電資、電機、管理學院與機械研究課題之相關科系的畢業(含應
屆)生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位證書或學生證或在學證明。
二、大學(含專科)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名次證明書。(請見其他規定說明二)
四、自傳及讀書計畫。(建議各1000字以內，不拘格式)
五、碩士論文(應屆畢業生可上傳論文摘要)。
六、其他有利審查資料。
七、至少兩封推薦函(以學術界人士優先)(僅限推薦人上傳PDF檔，不拘格式)。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系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70分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日期：10月31日(週五)上午9時起。地點：機械館2樓會議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口試時間地點於10月29日前公布於本系網頁。考生請主動查詢
，不另通知。未依公告時間到考者，以棄權論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請於報名系統輸入建議審查組別。(請自下列五組擇一:甲、固力組;乙、設計組;
　　丙、熱流組;丁、製造組;戊、系控組)。
二、名次證明以系排名為準;如歷年成績單中已載明名次，則無須另繳交名次證明書
　　。
三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2733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me.ntu.edu.tw/main.php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44

系　所　別 機械工程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504

身　分　別 在職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考者須為工、理、農、電資、電機、管理學院與機械研究課題之相關科系的畢業(含應
屆)生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位證書或學生證或在學證明。
二、服務年資證明及在職證明
三、大學(含專科)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四、名次證明書。(請見其他規定說明二)
五、自傳及讀書計畫。(建議各1000字以內，不拘格式)
六、碩士論文(應屆畢業生可上傳論文摘要)。
七、其他有利審查資料。
八、至少兩封推薦函(以學術界人士優先)(僅限推薦人上傳PDF檔，不拘格式)。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系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70分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日期：10月31日(週五)上午9時起。地點：機械館2樓會議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詳細口試時間地點於10月29日前公布於本系網頁。考生請主動查詢
，不另通知。未依公告時間到考者，以棄權論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請於報名系統輸入建議審查組別。(請自下列五組擇一:甲、固力組;乙、設計組;
　　丙、熱流組;丁、製造組;戊、系控組)。
二、名次證明以系排名為準;如歷年成績單中已載明名次，則無須另繳交名次證明書
　　。
三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2733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me.ntu.edu.tw/main.php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45

系　所　別 化學工程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505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12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獲有化學工程學及相關系所碩士學位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(已畢業者必須有畢業成績，如有畢業排名更好)，並請上化
工系網頁填寫個人成績資料Google表單
三、與碩士論文研究相關之成果報告。
四、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。(如有輔系或雙主修化工系，敬請註明)
五、兩位教授推薦函 (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)(格式請上化工系網頁下載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合格者(優先錄取者免參加口試)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25日(星期六)上午9時30分起。
地點：化學工程系2館(鄭江樓北棟N203會議室)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參加資格之名單及考試資訊，請於口試日前查詢本系網頁之公告或招生連結，考
生請主動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審查成績較優者經招生委員小組討論優先錄取，不必參加口試。
二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3001

網     址 https://www.che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46

系　所　別 化學工程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506

身　分　別 在職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獲有化學工程學及相關系所碩士學位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服務年資證明及在職證明
三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(已畢業者必須有畢業成績，如有畢業排名更好)，並請上化
工系網頁填寫個人成績資料Google表單
四、與碩士論文研究相關之成果報告。
五、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。(如有輔系或雙主修化工系，敬請註明)
六、兩位教授推薦函 (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)(格式請上化工系網頁下載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合格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25日(星期六)上午9時30分起。
地點：化學工程系2館(鄭江樓北棟N203會議室)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參加資格之名單及考試資訊，請於口試日前查詢本系網頁之公告或招生連結，考
生請主動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報名資料上傳確認後不受理資料補件或更新。
二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3001

網     址 https://www.che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47

系　所　別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507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9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名次證明書。
四、碩士論文（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初稿）。
五、研究計畫。
六、著作。
七、其他有利審查資料。
八、兩封推薦函（含一封碩士班指導教授或現職主管推薦函）(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) 推
薦函格式下載網址：http://www.esoe.ntu.edu.tw/ref.doc。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10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口試日
期地點

口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報名審查資料一至五項及推薦函不全者不予審查。學經歷若在國內取得，檢附文
　　件請用中文版。
二、修業相關規定及表格請見本系網頁。
三、本系僅招收一般生，入學後指導教授可要求其指導學生不得在外專職工作。
四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5731

網     址 https://homepage.ntu.edu.tw/~ntuesoe/tw/Default.html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48

系　所　別 應用力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508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4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（應屆畢業生可上傳論文初稿或摘要）。
四、研究計畫。
五、推薦函2封。（限由推薦者上傳PDF檔）。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全體考生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31日(星期五)。
地點：應力館400、402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個人口試時間地點及注意事項於10月15日(星期三)下午公布於本所網頁，考生請主動查詢
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二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5606

網     址 https://www.iam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49

系　所　別 應用力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509

身　分　別 在職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服務年資證明及在職證明。
三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四、碩士論文（應屆畢業生可上傳論文初稿或摘要）。
五、研究計畫。
六、推薦函2封。（限由推薦者上傳PDF檔）。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全體考生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31日(星期五)。
地點：應力館400、402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個人口試時間地點及注意事項於10月15日(星期三)下午公布於本所網頁，考生請主動查詢
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二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5606

網     址 https://www.iam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50

系　所　別 醫學工程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510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10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 獲有醫、理、工、農之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醫學士畢業三年，且在準醫學中心經住院醫師訓練二年以上，考績優良，並提出與碩
士論文相當之論文，經系主任核可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（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初稿）。
四、研究計畫。
五、自傳及著作。
六、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。
七、教授推薦函二封。(推薦人或考生皆可上傳pdf檔)(格式請至本系網頁下載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排名前20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1日(星期六)上午9時起。
地點：台北市仁愛路一段１號臺大醫學院聯合教學館２樓醫工系會議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個人口試時間表請於10月23日（星期四）上午9時起逕至本系網站查詢
，不另通知，未依公布時間到考者，以棄權論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其 他 規 定 一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23123456轉281443；(02)23562095

網     址 https://bme.ntu.edu.tw/PhD.html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51

系　所　別 工業工程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511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2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
三、其它有助於審查之資料（碩士論文、碩士論文初稿或已發表著作）
四、報考動機說明
五、履歷
六、推薦函兩封（推薦人或考生皆可上傳pdf檔）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75分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31日(星期五)
地點：另行公布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10月23日(星期四)下午3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總成績未達70分者，不予錄取。
二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三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9500

網     址 https://ie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52

系　所　別 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512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4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（應屆畢業生可上傳論文摘要）。
四、研究計畫。
五、其他有利審查資料。
六、兩位教授推薦函。(格式不拘，僅限推薦人上傳PDF檔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合格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6日(星期四)上午10 時起。
地點：高分子所201會議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名單請於口試日前查詢本所網頁之公告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二、 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5236

網     址 https://pse.ntu.edu.tw/Default.html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53

系　所　別 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513

身　分　別 在職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服務年資證明及在職證明
三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四、碩士論文（應屆畢業生可上傳論文摘要）。
五、研究計畫。
六、其他有利審查資料。
七、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。（此證明文件須有「本機構同意在職進修」之文字）
八、兩位教授推薦函。(格式不拘，僅限推薦人上傳PDF檔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合格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6日(星期四)上午10 時起。
地點：高分子所201會議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名單請於口試日前查詢本所網頁之公告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二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5236

網     址 https://pse.ntu.edu.tw/Default.html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54

系　所　別 綠色永續材料與精密元件博士學位學程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514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工程相關碩士班(或以上)畢業(含應屆)及其他跨領域相關碩士班(或以上)畢業(含應屆)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未來研究方向（依本學程網頁公告格式）與生涯規劃。
四、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（如專題研究經驗）。
五、企業合作意向書。
六、兩位教授推薦函，格式不拘，僅限推薦人上傳PDF檔。
（報名期間補件請洽學程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）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在前5名且分數70分以上者。未達70分者，不予進入口試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25日週六下午。
地點：化學工程學系二館（鄭江樓北棟）慶琅廳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詳細口試時間請於口試日前至本學程網頁公告區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報名前請務必先洽詢學程辦公室（電話02-3366-1519，電子郵件信箱chiench@ntu
　　.edu.tw），以確認配合廠商之企業合作意向書資訊及研發領域是否符合需求。
二、研修此學程者博士第一年及第二年於學校修課，通過修課標準及資格考之考核，第
　　三年及第四年於產業或法人實作研發並完成論文，且於博士生第二年末之前提出
　　產學合作實習規劃書，預計四年完成博士學位。
三、研修此學程者每年獲得教育部獎助學金20萬元，及廠商獎助學金10萬元，至多補助
　　四年（含兩年企業實習），惟受補助學生須符合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
　　博士級研發人才計畫作業要點規定（請詳簡章附錄6）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1519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gmp.ntu.edu.tw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55

系　所　別 農業化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601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2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農學碩士、理學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其他相關系所畢業得有碩士學位經系主任核可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
三、碩士論文（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初稿）
四、自傳(含學術背景與就讀計畫)
五、研究計畫
六、著作、發表或報告
七、其他有利審查資料
八、兩位教授推薦函（請用本系格式，自本所網站最新消息下載，僅限推薦人上傳PDF檔)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系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全體考生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17日（星期五）。
地點：農化新館R318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詳細考試時間及地點將於10月15日公布於本系網頁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考試總成績未達60分者，不予錄取。
二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4822

網     址 https://ac.ntu.edu.tw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56

系　所　別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602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(應屆畢業生得上傳論文初稿)。
四、發表著作。(如無則免)
五、個人簡歷（格式不拘）
六、未來論文研究計畫書。(計畫書內容包括題目、摘要、研究背景、研究目的、試驗設
計及研究方法、預期成果、參考文獻等)
七、兩位教師推薦函。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系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全體考生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1日(星期六)上午8時30分起。
地點：動物科學技術學系館會議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口試時間及順序於10月29日(星期三)下午3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
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二、博士班畢業規定請參考本系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辦法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4140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ansc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57

系　所　別 農業經濟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603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個人資料表。
四、碩士論文
五、所有已發表著作
六、就學計畫（簡述個人學業基礎、研究興趣方向及將來志願）。
七、兩封推薦函（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）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全體考生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31日（星期五）。
地點：農業綜合館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每位考生請準備10分鐘研究成果或構想報告。詳細時間及地點10月27日公布於本系網站
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推薦函及個人資料表格式，請於報名前至本系網站下載，個人資料表填寫後於報
　　名時上傳。
二、應屆畢業生可於報名時上傳論文初稿。
三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四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系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2674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agec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58

系　所　別 農業經濟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604

身　分　別 新住民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個人資料表。
四、碩士論文
五、所有已發表著作
六、就學計畫（簡述個人學業基礎、研究興趣方向及將來志願）。
七、兩封推薦函（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）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全體考生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31日（星期五）。
地點：農業綜合館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每位考生請準備10分鐘研究成果或構想報告。詳細時間及地點10月27日公布於本系網站
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推薦函及個人資料表格式，請於報名前至本系網站下載，個人資料表填寫後於報
　　名時上傳。
二、應屆畢業生可於報名時上傳論文初稿。
三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四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系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-2674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agec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59

系　所　別 農業經濟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605

身　分　別 在職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服務年資證明及在職證明
三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四、個人資料表。
五、碩士論文
六、所有已發表著作
七、就學計畫（簡述個人學業基礎、研究興趣方向及將來志願）。
八、兩封推薦函（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）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全體考生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31日（星期五）。
地點：農業綜合館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每位考生請準備10分鐘研究成果或構想報告。詳細時間及地點10月27日公布於本系網站
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推薦函及個人資料表格式，請於報名前至本系網站下載，個人資料表填寫後於報
　　名時上傳。
二、應屆畢業生可於報名時上傳論文初稿。
三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四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系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-2674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agec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60

系　所　別 獸醫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606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3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獸醫學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獲有與生物醫學相關系所之碩士學位，經系主任核可者。
三、獲有獸醫師、醫師、牙醫師及中醫師學士學位，具五年以上臨床經驗，並提出相當於
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，或具碩士學位並有畜牧獸醫相關經驗三年以上，依個案申請經系主
任核可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。
四、研究計畫，須先經本系指導教授認可簽名。
五、自傳（含工作及研究經歷、就讀博士班意願說明書）及任何可增加了解考生之資料。
六、2位助理教授(含)以上教師推薦函(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)。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全體考生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4日(星期二)上午9時起。
地點：獸醫學系三館2樓201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詳細口試時間地點於10月17日(星期五)中午起公告於本系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
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10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口試成績未達70分者，不予錄取。
二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系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三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3762

網     址 https://www.vm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61

系　所　別 獸醫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607

身　分　別 在職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獸醫學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獲有與生物醫學相關系所之碩士學位，經系主任核可者。
三、獲有獸醫師、醫師、牙醫師及中醫師學士學位，具五年以上臨床經驗，並提出相當於
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，或具碩士學位並有畜牧獸醫相關經驗三年以上，依個案申請經系主
任核可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服務年資證明、在職證明、單位主管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。
三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四、碩士論文。
五、研究計畫，須先經本系指導教授認可簽名。
六、自傳（含工作及研究經歷、就讀博士班意願說明書）及任何可增加了解考生之資料。
七、2位助理教授(含)以上教師推薦函(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)。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全體考生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4日(星期二)上午9時起。
地點：獸醫學系三館2樓201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詳細口試時間地點於10月17日(星期五)中午起公告於本系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
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10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口試成績未達70分者，不予錄取。
二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系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三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3762

網     址 https://www.vm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62

系　所　別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608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獲有醫學士學位者，在第一級教學醫院訓練兩年以上，考績優良，並提出相當於碩士
論文水準之著作，經所長核可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
三、碩士論文、著作（若無碩士論文，得由畢業學校出示證明其碩士學位之取得不需要完
成論文。應屆畢業生可上傳論文初稿）
四、研究計畫
五、兩封推薦函（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）
(報名資料上傳確認後，不接受資料補件或更新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通過書面審查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05日（星期三）上午9時起。
地點：生機系農機館2樓第一會議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10月30日（星期四）中午12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
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辦公室索取或上網下載。
二、本系博士班學生於畢業前，須達到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班學生免修進階英語標準或
　　修習「研究生線上英語二」通過。
三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5336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bime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63

系　所　別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609

身　分　別 在職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獲有醫學士學位者，在第一級教學醫院訓練兩年以上，考績優良，並提出相當於碩士
論文水準之著作，經所長核可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
二、服務年資證明及在職證明
三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
四、碩士論文、著作（若無碩士論文，得由畢業學校出示證明其碩士學位之取得不需要完
成論文。應屆畢業生可上傳論文初稿）
五、研究計畫
六、兩封推薦函（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）
(報名資料上傳確認後，不接受資料補件或更新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通過書面審查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05日（星期三）上午９時起。
地點：生機系農機館２樓第一會議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10月30日（星期四）中午12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
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至本系辦公室索取或上網下載。
二、本系博士班學生於畢業前，須達到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班學生免修進階英語標準或
　　修習「研究生線上英語二」通過。
三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5336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bime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64

系　所　別 昆蟲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610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(應屆畢業生得上傳論文初稿)。
四、研究計畫，須先與本系未來的指導教授討論，並由指導教授認可簽名。
五、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。
六、兩位教授推薦函。(推薦人或考生皆可上傳PDF檔)
(報名資料上傳確認後，不接受資料補件或更新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3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70分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3日 (星期一)。
地點：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昆蟲系學新館6樓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10月28日下午5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7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口試原始成績未達80分者，不予錄取。
二、研究計畫之撰寫格式可至本系網站查詢。
三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5582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entomol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65

系　所　別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611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植物病理學、微生物學、農學或生命科學相關系所之碩士學位者或碩士班應屆畢
業生。
二、非上述之碩士學位者或碩士班應屆畢業生，得經本系同意後報考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自傳(內容包括：簡歷、生涯規劃等)。
四、碩士論文。(應屆畢業生得上傳論文初稿)
五、就學計劃(內容包括：研究經驗與成果、未來研究計畫)。
六、研究意向書。
七、著作及著作目錄。
八、教授或主管推薦函2封。(僅限推薦人上傳PDF檔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35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全體考生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1日(星期六)。
地點：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(一號館)308教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口試時間於10月29日（星期三）中午12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
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65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系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二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4604

網     址 http://ppm.ntu.edu.tw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66

系　所　別 生物科技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612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3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
三、履歷表
四、碩士論文。(應屆畢業生請上傳論文初稿)
五、研究計畫書
六、發表著作(無則免)
七、兩位教授推薦函。(限推薦老師上傳PDF檔，無特定格式)
(報名期間上傳確認後補件請洽本所行政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70分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1日(星期六)上午8時起。
地點：北市長興街81號4樓生物科技研究所會議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10月28日（星期二）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考生請主動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有關博士生畢業前英文能力要求請至本所網站查閱。
二、研究計畫書需包含(一)題目、研究背景及目標(二)研究方法(三)預期成果及其對
　　科學或產業貢獻。可參酌本所專任或合聘教師研究專長。
三、本所招生名額內含逕讀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-6000

網     址 https://iob.ntu.edu.tw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67

系　所　別 會計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701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個人資料表（請至本系網站下載填妥後轉成PDF檔上傳）。
四、可證明研究潛力之學位論文、著作、研究報告或自我評估
五、學術聲明書
六、英文能力自我評估(若有英文能力證明請提供，如：托福iBT、GMAT、GRE、TOEIC、
IELTS、全民英檢等)
七、兩封推薦信函（請至本系網站下載既定格式），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
(報名資料上傳確認後，不接受資料補件或更新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通過書面審查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日期：11月3日(星期一)。
地點：管理學院一號館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參加口試者，請再自備四份學術聲明書，於口試當日攜至現場。口試名單可於10月31日後
於本系網址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學術聲明書請敘述欲研讀會計領域之動機、目的與長程目標之關係、本身學習背景
　　、研究興趣及其他欲補充說明之資料。
二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1110轉20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acc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68

系　所　別 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801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3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醫學院醫學系或中醫學系畢業，受住院醫師訓練三年以上，並提出與碩士論文相當之
論文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簡歷與自傳（格式見其他規定欄說明）
四、研究計畫書（10頁以內）
五、碩士論文（初稿）或與碩士論文相當之論文。
六、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(自由上傳）：如托福成績、其他相關之學術論著等。
七、推薦函2封（僅限推薦老師上傳PDF檔，格式見其他規定欄說明）
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本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全體考生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7日(星期五)下午2時起。地點：台北市徐州路17號701室。
口試時間與名單於11月4日公告於本所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口試時請準備6分鐘研究計畫報告(以中、英文報告皆可)。並請於11月6日下午4時前將投影
片電子檔(檔名:准考證號碼-姓名)寄至本所信箱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推薦函及簡歷與自傳格式請逕向本所索取或由本所網站下載。
二、口試原始成績未達70分者，不予錄取。
三、建議報名前先與本所教師晤談。
四、e-mail：ntueohs@ntu.edu.tw
五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8112

網     址 https://eohs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69

系　所　別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 甲組(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組)

所 組 代 碼 802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2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(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)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個人簡歷。(依本所制訂格式)。
四、就學計畫書（依本所制訂格式）。
五、碩士論文或與碩士論文相當之論文。
六、相關學術論著(自由上傳；至多三篇)
七、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 (自由上傳）：如英文能力證明文件。
八、推薦函2封。(依本所制訂格式，由推薦人上傳PDF檔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排名在前4名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31日(星期五)上午10:00起。
地點：台北市徐州路17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6樓會議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10月23日(星期四)中午12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
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口試原始成績未達70分者，不予錄取。
二、甄試總成績未達60分者，不予錄取。
三、個人簡歷、就學計畫書及推薦函表格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。
四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五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 33668071、33668072

網     址 https://ntuhpm.ntu.edu.tw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70

系　所　別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 乙組(健康政策與管理組)

所 組 代 碼 803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4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(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)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個人簡歷。(依本所制訂格式)。
四、就學計畫書（依本所制訂格式）。
五、碩士論文或與碩士論文相當之論文。
六、相關學術論著(自由上傳；至多三篇)
七、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 (自由上傳）：如英文能力證明文件。
八、推薦函2封。(依本所制訂格式，由推薦人上傳PDF檔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排名在前8名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31日(星期五)上午10：00起。
地點：台北市徐州路17號臺大公衛學院大樓6樓會議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10月23日(星期四)中午12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
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口試原始成績未達70分者，不予錄取。
二、甄試總成績未達60分者，不予錄取。
三、個人簡歷、就學計畫書及推薦函表格請逕至本所網站下載。
四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五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 33668071、33668072

網     址 https://ntuhpm.ntu.edu.tw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71

系　所　別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 甲組(主修流行病學)

所 組 代 碼 804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2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歷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個人資料表、就學計畫與自傳表（依本所制定格式，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）。
四、碩士論文或與碩士論文相當之論文。
五、研究計畫，內容包含：第一頁含題目及300字以內的摘要、第二頁含研究背景、第三
頁接續下為：研究目標、方法、預期結果與引用文獻(另起一頁)。限A4紙，字型大小為
12，1.5倍行距，總頁數在12-15頁，可用中文或英文撰寫。
六、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（自由上傳）。
七、二~三封推薦函（必交，僅限定推薦人上傳PDF檔）。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合格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28日(星期二)上午9時30分起。
地點：台北市徐州路17號 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5樓505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口試名單於10月23日(星期四)下午5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。
二、報名前，請上本所網頁下載：1.推薦函格式、2.個人資料表格式。報考者請備妥報
　　名審查資料連同推薦函。
三、應屆畢業生可於報名時上傳論文初稿。
四、 E-mail： ntuepm@ntu.edu.tw。
五、「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8030

網     址 https://epm.ntu.edu.tw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72

系　所　別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 乙組(主修生物醫學統計與資料科學)

所 組 代 碼 805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2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歷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個人資料表、修業及研究計畫。
四、有關研究之報告（如碩士論文、碩士論文初稿、其他著作或報告）。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全體考生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31日(星期五)下午2時起。
地點：台北市徐州路17號 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5樓505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詳細口試時間於10月29日（星期三）下午5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。
二、個人資料表請依本所制定格式逕至本所網站下載。
三、應屆畢業生可於報名時上傳論文初稿。
四、E-mail： ntuepm@ntu.edu.tw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8030

網     址 https://epm.ntu.edu.tw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73

系　所　別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 丙組(主修預防醫學)

所 組 代 碼 806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2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需符合其中一項資格：
一、獲有醫學院醫學、中醫學、牙醫學學士學位具2年(含)以上專業工作經驗，並能提出
相當於碩士論文之著作，經所長核可者。
二、獲有醫學院其他相關領域、公衛學院或獸醫學研究所之碩士學位者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大學及碩士班學業畢業名次(或總成績名次)證明書。
四、個人資料表與自傳表（依本所制定格式，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)。
五、碩士論文或相關著作。
六、推薦函3封（僅限定推薦人上傳PDF檔，依本所制定格式，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）。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排名在前6名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29日(星期三)上午11時30分起。
地點：台北市徐州路17號 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大樓5樓505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口試名單於10月27日(星期一)下午5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。
二、個人資料表、自傳表及推薦函等專用表格需使用流預所制定格式，請逕至本所網
　　站下載。報考者請備妥報名審查資料連同推薦函。
三、博士班學生若未修習過本所碩士班之必修學分者，仍需補修完成。
四、E-MAIL ： ntuepm@ntu.edu.tw
五、「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8030

網     址 https://epm.ntu.edu.tw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74

系　所　別 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 甲組(主修自動控制)

所 組 代 碼 901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4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明(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)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考生審查資料表(限定格式)：報名前請至本系網站填寫，列印成PDF檔上傳至報名系
統，為審查之重要參考，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。本系網站
https://graduate.ee.ntu.edu.tw/
四、碩士論文。（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初稿或相關著作）
五、著作或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。（選繳）
六、推薦函 (必繳，至少2封，格式不限，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)。
【報名期間補件請洽電機系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，不受理資料補件或更新。應繳交資料
不全者，將嚴重影響審查成績之評定。】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70分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日期：10月31日(星期五)。地點：電機資訊學院。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、地點於
10月23日中午12時前公布於本系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者，口試簡報檔案請於10月28日中午12時前先行email至本系
calien@ntu.edu.tw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本系網站填寫之「考生審查資料表」僅為本系審查用，報名請至研教組網頁。
二、錄取考生除因重病須長期療養或應徵入營服役外，不得保留入學資格。
三、錄取考生須於選課前確定指導教授，指導教授限本系控制組教師。
四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3592

網     址 https://graduate.ee.ntu.edu.tw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75

系　所　別 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 乙組(主修電力系統與電力電子)

所 組 代 碼 902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2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明(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)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考生審查資料表(限定格式)：報名前請至本系網站填寫，列印成PDF檔上傳至報名系
統，為審查之重要參考，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。本系網站
https://graduate.ee.ntu.edu.tw/
四、碩士論文。（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初稿或相關著作）
五、著作或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。（選繳）
六、推薦函 (必繳，至少2封，格式不限，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)。
【報名期間補件請洽電機系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，不受理資料補件或更新。應繳交資料
不全者，將嚴重影響審查成績之評定。】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70分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日期：10月31日(星期五)。地點：電機資訊學院。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、地點於
10月23日中午12時前公布於本系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者，口試簡報檔案請於10月28日中午12時前先行email至本系
calien@ntu.edu.tw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本系網站填寫之「考生審查資料表」僅為本系審查用，報名請至研教組網頁。
二、錄取考生除因重病須長期療養或應徵入營服役外，不得保留入學資格。
三、錄取考生須於選課前確定指導教授，指導教授限本系電力組教師。
四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3592

網     址 https://graduate.ee.ntu.edu.tw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76

系　所　別 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 丙組(主修計算機科學)

所 組 代 碼 903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7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明(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)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考生審查資料表(限定格式)：報名前請至本系網站填寫，列印成PDF檔上傳至報名系
統，為審查之重要參考，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。本系網站
https://graduate.ee.ntu.edu.tw/
四、碩士論文。（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初稿或相關著作）
五、著作或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。（選繳）
六、推薦函 (必繳，至少2封，格式不限，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)。
【報名期間補件請洽電機系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，不受理資料補件或更新。應繳交資料
不全者，將嚴重影響審查成績之評定。】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70分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日期：10月31日(星期五)。地點：電機資訊學院。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、地點於
10月23日中午12時前公布於本系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者，口試簡報檔案請於10月28日中午12時前先行email至本系
calien@ntu.edu.tw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本系網站填寫之「考生審查資料表」僅為本系審查用，報名請至研教組網頁。
二、錄取考生除因重病須長期療養或應徵入營服役外，不得保留入學資格。
三、錄取考生須於選課前確定指導教授，指導教授限本系計算機科學組教師。
四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3592

網     址 https://graduate.ee.ntu.edu.tw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77

系　所　別 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 資訊安全組

所 組 代 碼 904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2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明(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)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考生審查資料表(限定格式)：報名前請至本系網站填寫，列印成PDF檔上傳至報名系
統，為審查之重要參考，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。本系網站
https://graduate.ee.ntu.edu.tw/
四、碩士論文。（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初稿或相關著作）
五、著作或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。（選繳）
六、推薦函 (必繳，至少2封，格式不限，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)。
【報名期間補件請洽電機系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，不受理資料補件或更新。應繳交資料
不全者，將嚴重影響審查成績之評定。】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70分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日期：10月31日(星期五)。地點：電機資訊學院。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、地點於
10月23日中午12時前公布於本系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者，口試簡報檔案請於10月28日中午12時前先行email至本系
calien@ntu.edu.tw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本系網站填寫之「考生審查資料表」僅為本系審查用，報名請至研教組網頁。
二、錄取考生除因重病須長期療養或應徵入營服役外，不得保留入學資格。
三、錄取考生須於選課前確定指導教授，指導教授限本系資訊安全組教師。
四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3592

網     址 https://graduate.ee.ntu.edu.tw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78

系　所　別 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905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10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。
四、著作或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。
五、研究計畫。
六、個人資料表（請見其他規定第二點）。
七、推薦函至少2封（請見其他規定第三點）
【所有資料必須在報名時上傳繳交齊全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，應繳交資料不全
者，將嚴重影響審查成績之評定。】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80分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6日(星期四)、11月7日(星期五)
地點：資訊系館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11月4日(星期二)下午2時公布於本系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
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初稿。
二、報名時請至本系網站填寫「個人資料表」，填妥後須下載檔案並上傳至學校報名
　　系統，為審查之重要參考。本系網站填寫之「個人資料表」，僅為本系審查用，報名
　　請至研教組網頁。
三、推薦函格式不限，但僅限推薦老師上傳PDF檔。
四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4888轉253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csie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79

系　所　別 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906

身　分　別 在職生

招 生 名 額 3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。
二、服務年資證明及在職證明。
三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四、碩士論文。
五、著作或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
六、研究計畫。
七、個人資料表（請見其他規定第二點）
八、推薦函至少2封（請見其他規定第三點）
【所有資料必須在報名時上傳繳交齊全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，應繳交資料不全
者，將嚴重影響審查成績之評定。】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80分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6日(星期四)、11月7日(星期五)
地點：資訊系館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於11月4日(星期二)下午2時公布於本系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
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初稿。
二、報名時請至本系網站填寫「個人資料表」，填妥後須下載檔案並上傳至學校報名
　　系統，為審查之重要參考。本系網站填寫之「個人資料表」，僅為本系審查用，報名
　　請至研教組網頁。
三、推薦函格式不限，但僅限推薦老師上傳PDF檔。
四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4888轉253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csie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80

系　所　別 光電工程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907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8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
三、大學及碩士班名次證明（無則免繳）
四、碩士論文（應屆畢業生得上傳論文綱要，封面須有論文題目、指導教師姓名。）
五、自傳
六、博士就學計畫（未來研究方向與生涯規劃）
七、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，如：專題成果、期刊與會議論文、技術報告、競賽獎項。
八、推薦函（2封，格式不限，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。）
※ 所有資料必須在規定期限內上傳齊全。報名期間補件請洽光電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
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60分（含）以上者

口試日
期地點

口試日期：11月7日（星期五）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、地點及口試注意事項於10月28日（星期二）下午5時公告於本所網頁
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審查成績優異者，優先錄取，不必再參加口試。
二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3587

網     址 https://gipo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81

系　所　別 光電工程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908

身　分　別 在職生

招 生 名 額 3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
二、服務年資證明及在職證明
三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
四、大學及碩士班名次證明（無則免繳）
五、碩士論文（應屆畢業生得上傳論文綱要，封面須有論文題目、指導教師姓名。）
六、自傳
七、博士就學計畫（未來研究方向與生涯規劃）
八、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，如：專題成果、期刊與會議論文、技術報告、競賽獎項。
九、推薦函（2封，格式不限，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。）
※ 所有資料必須在規定期限內上傳齊全。報名期間補件請洽光電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
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60分（含）以上者

口試日
期地點

口試日期：11月7日（星期五）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、地點及口試注意事項於10月28日（星期二）下午5時公告於本所網頁
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審查成績優異者，優先錄取，不必再參加口試。
二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3587

網     址 https://gipo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82

系　所　別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 甲組(主修電波)

所 組 代 碼 909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3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大學及碩士班名次證明（無則免繳）。
四、履歷表（以英文書寫，至少1頁）。
五、碩士研究摘要（以英文書寫，至少3頁）。
六、博士就學計畫（Statement of Purpose）（以英文書寫）。
七、在職證明或服務年資證明書（無則免繳）。
八、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：（無則免繳）(1)會議或期刊論文全文。(2)計畫研究報告。
(3)修課課程報告或專題研究報告。(4)競賽榮譽證書：電磁能力認證及其他競賽榮譽證書
等。(5)各類語文檢定：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、托福TOEFL、國際英語測試IELTS或在就
讀大學院校修習進階(進修)英文之成績單等。
九、推薦函（至多2封；不限格式；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）。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10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口試日
期地點

口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。
二、所有資料必須在報名時上傳齊全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，必繳資料不全者
　　，將嚴重影響審查成績之評定。
三、錄取考生於註冊入學後，得依其意願及審核條件，審查通過者可轉入「產學研發博
　　士班」，獲獎助學生依產學研發菁英博士修業規章與畢業規定完成學位。
四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3075

網     址 https://gice.ntu.edu.tw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83

系　所　別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 乙組(主修通訊與信號處理)

所 組 代 碼 910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3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大學及碩士班名次證明（無則免繳）。
四、履歷表（以英文書寫，至少1頁）。
五、碩士研究摘要（以英文書寫，至少3頁）。
六、博士就學計畫（Statement of Purpose）（以英文書寫）。
七、在職證明或服務年資證明書（無則免繳）。
八、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：（無則免繳）(1)會議或期刊論文全文。(2)計畫研究報告。
(3)修課課程報告或專題研究報告。(4)競賽榮譽證書等。(5)各類語文檢定：全民英語能
力分級檢定、托福TOEFL、國際英語測試IELTS或在就讀大學院校修習進階(進修)英文之成
績單等。
九、推薦函（至多2封；不限格式；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）。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10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口試日
期地點

口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。
二、所有資料必須在報名時上傳齊全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，必繳資料不全者
　　，將嚴重影響審查成績之評定。
三、錄取考生於註冊入學後，得依其意願及審核條件，審查通過者可轉入「產學研發博
　　士班」，獲獎助學生依產學研發菁英博士修業規章與畢業規定完成學位。
四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3075

網     址 https://gice.ntu.edu.tw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84

系　所　別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 丙組(主修資料科學與智慧網路)

所 組 代 碼 911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2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大學及碩士班名次證明（無則免繳）。
四、履歷表（以英文書寫，至少1頁）。
五、碩士研究摘要（以英文書寫，至少3頁）。
六、博士就學計畫（Statement of Purpose）（以英文書寫）。
七、在職證明或服務年資證明書（無則免繳）。
八、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：（無則免繳）(1)會議或期刊論文全文。(2)計畫研究報告。
(3)修課課程報告或專題研究報告。(4)競賽榮譽證書等。(5)各類語文檢定：全民英語能
力分級檢定、托福TOEFL、國際英語測試IELTS或在就讀大學院校修習進階(進修)英文之成
績單等。
九、推薦函（至多2封；不限格式；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）。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80分(含)以上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口試時間：10月28日至10月29日(時間由本所決定)

口試注
意事項

口試名單、時間及地點於10月22日(星期三)下午5時公告於本所網頁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
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鍵入報名資料時請留意組別。
二、所有資料必須在報名時上傳齊全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，必繳資料不全者
　　，將嚴重影響審查成績之評定。
三、錄取考生於註冊入學後，得依其意願及審核條件，審查通過者可轉入「產學研發博
　　士班」，獲獎助學生依產學研發菁英博士修業規章與畢業規定完成學位。
四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3075

網     址 https://gice.ntu.edu.tw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85

系　所　別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博士班甲組、積體電路設計與自動化博士學位學程甲組

組　　　別 二所(學程)組聯招

所 組 代 碼 912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7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明(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)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大學及碩士班名次證明（無則免繳）。
四、考生審查資料表(含博士就學計畫)：請於報名前至本所(學程)網站填寫考生審查資料
，確認完成登錄後，列印成PDF檔上傳至報名系統，此為審查之重要參考，請正確且詳實
填寫相關項目。(必繳)
五、碩士論文(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綱要)(必繳)。
六、履歷表(不限格式)(必繳)。
七、論文著作、研究報告等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(選繳)。
八、至少2封推薦函(不限格式，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)(必繳)。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電子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補件，必繳資料不全者，將嚴重
影響審查成績之評定。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所有報名考生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4年10月30日(四)
詳細時程及地點於考試前公告於本所(學程)網頁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口試簡報檔案請於114年10月20日(一)中午12時前先行email至ntugiee@ntu.edu.tw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兩所(學程) 組辦理聯招，分兩個志願:電子工程學研究所博士班甲組(主修積體
　　電路與系統:志願代碼 912A)一般生2名;積體電路設計與自動化(ICDA)博士學
　　位學程甲組(主修積體電路與系統:志願代碼 912B)一般生5名。
二、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留意志願序及組別，報名後不得要求更改。錄取考生依總
　　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所(學程)組錄取。
三、本所(學程)組如遇正取生報到後有缺額可遞補，備取生不分志願序、按其考試總分
　　高低排序遞補之。已獲正取者將不再具有備取資格。
四、「考生審查資料表」僅為聯合招生審查用，報名請至本校博士甄試報名網頁。
五、錄取考生最遲須於開學選課前確定指導教授(限錄取本所(學程)組別之教師)。
六、修業相關規定請分別詳見電子所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網頁公告。
七、重點科技研究學院提供菁英博士生獎學金(詳細辦法請參考學院網站)。
八、115學年度積體電路設計與自動化博士學位學程入學學生，除研發實習學分之外，
　　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應有55%為英語授課課程。
九、二所(學程)組招生名額分別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3529

網     址 電子所：https://giee.ntu.edu.tw ICDA博士學程：https://gsat.ntu.edu.tw/tw/icda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86

系　所　別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博士班乙組、積體電路設計與自動化博士學位學程乙組

組　　　別 二所(學程)組聯招

所 組 代 碼 913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4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明(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)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大學及碩士班名次證明（無則免繳）。
四、考生審查資料表(含博士就學計畫)：請於報名前至本所(學程)網站填寫考生審查資料
，確認完成登錄後，列印成PDF檔上傳至報名系統，此為審查之重要參考，請正確且詳實
填寫相關項目。(必繳)
五、碩士論文(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綱要)(必繳)。
六、履歷表(不限格式)(必繳)。
七、論文著作、研究報告等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(選繳)。
八、至少2封推薦函(不限格式，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)(必繳)。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電子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補件，必繳資料不全者，將嚴重
影響審查成績之評定。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10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口試日
期地點

口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兩所(學程)組辦理聯合招生，分兩個志願:電子工程學研究所博士班乙組(主修電
　　子設計自動化:志願代碼 913A)一般生2名;積體電路設計與自動化(ICDA)博士
　　學位學程乙組(主修電子設計自動化:志願代碼 913B)一般生 2 名。
二、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留意志願序及組別，報名後不得要求更改。錄取考生依總
　　成績名次高低及志願順序分所(學程)組錄取。
三、本所(學程)組如遇正取生報到後有缺額可遞補，備取生不分志願序、按其考試總分
　　高低排序遞補之。已獲正取者將不再具有備取資格。
四、「考生審查資料表」僅為聯合招生審查用，報名請至本校博士甄試報名網頁。
五、錄取考生最遲須於開學選課前確定指導教授(限錄取本所(學程)組別之教師)。
六、修業相關規定請分別詳見電子所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網頁公告。
七、重點科技研究學院提供菁英博士生獎學金(詳細辦法請參考學院網站)。
八、 115學年度積體電路設計與自動化博士學位學程入學學生，除研發實習學分之外
　　，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應有55%為英語授課課程。
九、二所(學程)組招生名額分別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3529

網     址 電子所：https://giee.ntu.edu.tw ICDA博士學程：https://gsat.ntu.edu.tw/tw/icda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87

系　所　別 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914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7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(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初稿)
四、研究計畫。
五、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。
六、個人資料表：報名時請至本所網站填寫「個人資料表」，填妥後須下載檔案並上傳至
學校報名系統，為審查之重要參考。本所網站填寫之「個人資料表」，僅為本所審查用
，報名請至研教組網頁。
七、推薦函至少2封。（推薦函格式不限，但僅限推薦老師上傳PDF檔。)
【所有資料必須在報名時上傳繳交齊全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。】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80分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6日(星期四)、11月7日(星期五)
地點：資訊系館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名單於10月31日(星期五)下午2時公告於本所公布欄、網站，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
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其 他 規 定 一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4888轉228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inm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88

系　所　別 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 甲組(主修生醫電子)

所 組 代 碼 915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5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碩士學位者
二、獲有醫學士學位者畢業後在第一級教學醫院訓練二年以上，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
準之著作者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研究計畫。
四、碩士論文（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初稿、醫學系畢業生可交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
之著作）。
五、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
六、個人基本資料表（請至本所網站填寫後上傳至報名系統）。
七、推薦函2~3封，格式不限，僅限推薦人上傳PDF檔。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，除推薦函外，不受理其它資料補件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報名資料齊全且審查成績達80分以上者；報名資料不齊全者不得參加口試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4日(星期二)。
地點：博理館二樓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名單於10月29日(星期三)中午12時公告於本所公布欄、網站，請自行查詢，不另
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報名前請先至本所網站填寫個人資料，一併上傳至報名系統。此「個人基本資料表
　　」為主要審查之參考，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。
二、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。
三、報名系統關閉後，補繳推薦函需於10月14日(星期二)中午12時前mail至承辦人電
　　子信箱ywL1993@ntu.edu.tw。(除推薦函外，不受理其它資料補件)
四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4961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bebi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89

系　所　別 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 乙組(主修生醫資訊)

所 組 代 碼 916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4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碩士學位者
二、獲有醫學士學位者畢業後在第一級教學醫院訓練二年以上，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
準之著作者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研究計畫。
四、碩士論文（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初稿、醫學系畢業生可交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
之著作）。
五、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
六、個人基本資料表（請至本所網站填寫後上傳至報名系統）。
七、推薦函2~3封，格式不限，僅限推薦人上傳PDF檔。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，除推薦函外，不受理其它資料補件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報名資料齊全且審查成績達80分以上者；報名資料不齊全者不得參加口試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7日(星期五)。
地點：博理館二樓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名單於10月29日(星期三)中午12時公告於本所公布欄、網站，請自行查詢，不另
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報名前請先至本所網站填寫個人資料，一併上傳至報名系統。此「個人基本資料表
　　」為主要審查之參考，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。
二、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組別。
三、報名系統關閉後，補繳推薦函需於10月14日(星期二)中午12時前mail至承辦人電
　　子信箱ywL1993@ntu.edu.tw。(除推薦函外，不受理其它資料補件)
四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4961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bebi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90

系　所　別 資料科學博士學位學程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917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2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
三、大學及碩士班名次證明
四、履歷表（含自傳）
五、碩士論文（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綱要）
六、博士就學計畫
七、博士班甄試入學考生個人資料表（查照其他規定第二點）
八、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（請查照其他規定第三點）
九、1封以上推薦函，至多3封 （查照其他規定第四點）。
補件說明：報名期間補件請洽學程辦公室，本校報名系統上傳資料截止日後除推薦函外不
受理資料補件。應檢附資料繳交不全者，將嚴重影響審查成績之評定。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80分(含)以上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11月7日(星期五)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、地點於10月31日(星期五)下午5時前公布於本學程網站，考
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報名請至研教組博士班甄試報名網頁。
二、博士班甄試入學考生個人資料表：請至本學程網站下載填寫，並於頁末簽名後上
　　傳至研教組報名系統。本表僅為本學程審查用。
三、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，如：著作、作品、競賽、英文能力證明，無則免繳。
四、推薦函不限格式，僅限推薦人上傳PDF檔。補交推薦函，僅限推薦人於10月13日(
　　星期一)中午12時前寄至ntudsdp@ntu.edu.tw。
五、全學程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-1566

網     址 https://ds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91

系　所　別 生命科學系、植物科學研究所、植物生物科技產學研發博士學位學程

組　　　別 三系(所、學程)聯招

所 組 代 碼 B01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9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(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初稿)。
四、博士論文研究計畫構想書。
五、簡歷自傳
六、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：如研究著作、研究報告、得獎紀錄、證書等。
七、兩位教授推薦函 (不限格式)，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
(報名資料上傳確認後，不接受資料補件或更新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3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全體考生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31日(星期五) 上午 9 時起
地點：分二個試場，時程請查閱生命科學系、植物科學研究所網站公告

口試注
意事項

詳細口試時間於10月24日(星期五) 中午後公告於各系(所)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
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7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三系所學程聯合招生，分三個志願: 生命科學系 (志願代碼 B01A 一般生
　　4 名)，植物科學研究所 (志願代碼 B01B 一般生 2 名)，植物生物科技產
　　學研發博士學位學程 (志願代碼 B01C 一般生 3 名)。鍵入報名資料時請
　　留意志願系(所)別，若為一般生至多選擇 3 個志願，報名後不得要求更改。錄
　　取考生依總成績高低及志願順序分系(所)錄取。已獲正取者將不再具有備取資格
　　。
二、報名前請先和可能的指導教授商討研究計畫內容。
三、三系 (所、學程) 招生名額分別內含逕讀博士班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生命科學系 (02) 33662495、植科所、植科產博學程 (02) 33662525

網     址 生命科學系http://www.lifescience.ntu.edu.tw 植科所https://www.ntuipb.info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92

系　所　別 生命科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B02

身　分　別 新住民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(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初稿)。
四、博士論文研究計畫構想書。
五、簡歷自傳
六、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：如研究著作、研究報告、得獎紀錄、證書等。
七、兩位教授推薦函 (不限格式)，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
(報名資料上傳確認後，不接受資料補件或更新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3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全體考生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31日(星期五) 上午9時起
地點：請查閱生命科學系網站公告

口試注
意事項

詳細口試時間於10月24日(星期五) 以前公告於生命科學系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
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70%

其 他 規 定 一、報名前請先和可能的指導教授商討研究計畫內容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 33662495

網     址 http://www.lifescience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93

系　所　別 生化科技學系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B03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4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位證書或學生證（應屆畢業）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自傳（含報考動機）。
四、個人履歷。
五、碩士論文（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初稿，恕不受理補件）
六、研究計畫。
七、著作
八、至少2封推薦函（僅限定由推薦老師上傳PDF檔）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3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80分以上，且排名前8名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1日（星期六）上午8時起。
地點：農化館或農化新館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、詳細口試時間及地點於10月27日(星期一)下午4時起公布於本系網站
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7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推薦函格式請於報名前至本系網站下載。
二、請自行核對報名審查資料是否上傳完整；報名資料上傳確認後，不受理資料補件
　　或更新。
三、審查成績優異者得優先錄取，不需參加口試。
四、總成績未達70分者，不予錄取。
五、本系規定需於資格考舉行前，完成相關補修或選考之要求，並通過全民英檢(GE
　　PT)中高級初試合格或符合本校進階英語課程施行辦法第8條各款檢定標準或修
　　習研究生線上英文(三)通過。
六、建議報名前請先和可能的指導教授商討研究計畫內容。
七、全系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4456

網     址 https://bst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94

系　所　別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B04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。
四、研究計畫。
五、自傳(含求學過程及報考動機)。
六、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：如研究著作、研究報告、得獎紀錄證書等。
七、兩位教師推薦函。(僅限推薦老師上傳PDF檔，依本所制定格式)
(報名資料上傳確認後，不接受資料補件或更新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全體考生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31日(星期五)辦理。
地點：生命科學館5樓527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考試須知及考生考試順序於10月23日(星期四)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
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報名前請先和可能的指導教授商討研究計畫內容。
二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2475

網     址 http://ntuclsimcb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95

系　所　別 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B05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位證書或學生證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
三、碩士論文（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初稿）
四、研究計畫（依本所制定格式，需撰寫一定程度之內容）
五、自傳與就學計畫（依本所制定格式）
六、已發表之著作一份
七、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
八、兩位教授推薦函（僅限推薦人上傳PDF檔，不限格式）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2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全體考生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7日（星期五）下午1時30分起。
地點：生命科學館6樓632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甄試須知及考生考試順序表於10月31日（星期五）中午12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考生請自
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8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建議報名前請先和可能的指導教授商討研究計畫內容。
二、「研究計畫」及「自傳與就學計畫」格式可至本所網頁下載。
三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2460~2

網     址 https://ecology.lifescience.ntu.edu.tw/doku.php/zh-tw/admission_phd_promote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96

系　所　別 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B06

身　分　別 新住民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位證書或學生證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
三、碩士論文（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初稿）
四、研究計畫（依本所制定格式，需撰寫一定程度之內容）
五、自傳與就學計畫（依本所制定格式）
六、已發表之著作一份
七、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（若有發表之著作，請附上一份）
八、兩位教授推薦函（僅限推薦人上傳PDF檔，不限格式）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2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全體考生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7日（星期五）下午1時30分起。
地點：生命科學館6樓632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甄試須知及考生考試順序表於10月31日（星期五）中午12時起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考生請自
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8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建議報名前請先和可能的指導教授商討研究計畫內容。
二、「研究計畫」及「自傳與就學計畫」格式可至本所網頁下載。
三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2460~2

網     址 https://ecology.lifescience.ntu.edu.tw/doku.php/zh-tw/admission_phd_promote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97

系　所　別 漁業科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B07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或相當碩士論文著作。
四、博士論文研究計畫構想書。
五、自傳。(含求學過程與就學計畫)
六、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。(如研究成果報告、著作、得獎紀錄等)
七、教師或專業人士推薦函2封。（自本所網站下載格式，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)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全體考生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1日 (星期六)上午9時起。
地點：漁業科學館206會議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推薦函表格請於報名前逕行上網下載，或向漁科所索取。
二、本所博士班研究生畢業英語能力規定：(一)資格考前須通過「研究生線上英文一」
　　，畢業口試前須通過「研究生線上英文二」課程。 (二)符合本校「免修進階英語課
　　程」相關條件或為本校大學部畢業生得免修「研究生線上英文」課程。
三、研究生選擇指導教授，請詳見本所網站/關於我們/本所法條/學生/國立臺灣大學
　　漁業科學研究所學生選配指導教授處理辦法 。
四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2872

網     址 http://fisheryscience.ntu.edu.tw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98

系　所　別 生化科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B08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5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（應屆畢業生得上傳碩士論文初稿，惟需有指導教授初審通過簽署）。
四、著作（無則免繳。如有著作，報考生在每篇著作之貢獻需由其通訊作者具函說明）。
五、自傳一頁。
六、教師或專業人士推薦函2封。（自本所網站下載格式，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）。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經審查會議審查通過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03日~11月04日（星期一、二）每日上午9:00起。
地點：生化館Ｎ103會議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於10月30日（星期四）下午5時後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考生應自
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推薦函格式請自本所網站下載本所規定格式，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。
二、碩士論文請於報名時上傳。
三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四、如考試總成績相同時，依(1)口試成績(2)審查成績之順序依序比較，以決定錄取
　　優先順序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 23665502、33664101轉5502

網     址 http://ibs.ntu.edu.tw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99

系　所　別 生化科學研究所博士班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B09

身　分　別 新住民

招 生 名 額 1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
三、碩士論文（應屆畢業生得上傳碩士論文初稿，惟需有指導教授初審通過簽署）。
四、著作（無則免繳。如有著作，報考生在每篇著作之貢獻需由其通訊作者具函說明）。
五、自傳一頁。
六、教師或專業人士推薦函2封（自本所網站下載格式，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）。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所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經審查會議審查通過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1月03日~11月04日（星期一、二）每日上午9:00起。
地點：生化館Ｎ103會議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及口試時間於10月30日（星期四）下午5時後公布於本所網站，考生應自
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推薦函格式請自本所網站下載本所規定格式，限由推薦人上傳PDF檔。
二、碩士論文請於報名時上傳。
三、全所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四、如考試總成績相同時，依(1)口試成績(2)審查成績之順序依序比較，以決定錄取
　　優先順序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 23665502、33664101轉5502

網     址 http://ibs.ntu.edu.tw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100

系　所　別 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博士學位學程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B10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4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明(學位證書或學生證)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
三、碩士論文(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初稿)
四、就學研究計畫
五、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
六、兩位教授推薦函(限由推薦老師上傳PDF檔，格式至本學程網站下載)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學程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3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排名在前20名者。

口試日
期地點

時間：10月23日（星期四）
地點：生命科學館6樓628會議室。

口試注
意事項

符合口試資格名單、詳細口試時間於10月21日（星期二）下午5時起公布於本學程網站，考
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70%

其 他 規 定
一、就學研究計畫含自傳、研究經歷及讀書計畫等;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研究報告、國
　　科會研究優良證書及其他得獎證明等。
二、本學程博士班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9482

網     址 https://ntugsb.ntu.edu.tw/Default.html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101

系　所　別 元件材料與異質整合博士學位學程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K01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6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明(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)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
三、大學及碩士班名次證明（無則免繳）。
四、履歷表(不限格式) (必繳)
五、考生審查資料表(含博士就學計畫)：請於報名前至重點科技研究學院網站填寫考生審
查資料，確認完成登錄後，列印成PDF檔上傳至報名系統，此為審查之重要參考，請正確
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。(必繳)
六、碩士論文(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綱要)(必繳)
七、論文著作、研究報告等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(選繳)。
八、至少2封推薦函(不限格式)(必繳，限推薦人上傳PDF檔)。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重點科技研究學院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，必繳資料
不全者，將嚴重影響審查成績之評定。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70分者

口試日
期地點

口試日期：114年10月22日 (星期三)

口試注
意事項

詳細時程及口試名單、地點於口試前公告本院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學程別，報名後不得要求更改。
二、「考生審查資料表」僅為招生審查用，報名請至本校研教組博士招生報名網頁。
三、審查成績較優者經招生委員小組討論優先錄取，不必參加口試。
四、本學程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五、錄取生須於開學選課前確定指導教授，指導教授限錄取學程教師。
六、重點科技研究學院提供菁英博士生獎學金(詳細辦法請參考學院網站)。
七、115學年本學程入學學生，除研發實習學分之外，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應有55%為
　　英語授課課程。
八、課程及修業相關規定請詳見下列本學程網址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9010

網     址 https://gsat.ntu.edu.tw/tw/dmhi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102

系　所　別 奈米工程與科學博士學位學程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K02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5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明(學位證書或在學證明)。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
三、大學及碩士班名次證明（無則免繳）。
四、履歷表(不限格式) (必繳)
五、考生審查資料表(含博士就學計畫)：請於報名前至重點科技研究學院網站填寫考生審
查資料，確認完成登錄後，列印成PDF檔上傳至報名系統，此為審查之重要參考，請正確
且詳實填寫相關項目。(必繳)
六、碩士論文(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綱要)(必繳)
七、論文著作、研究報告等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(選繳)。
八、至少2封推薦函(不限格式)(必繳，限推薦人上傳PDF檔)。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重點科技研究學院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，必繳資料
不全者，將嚴重影響審查成績之評定。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70分者

口試日
期地點

口試日期：114年10月20日 (星期一)

口試注
意事項

詳細時程及口試名單、地點於口試前公告於本院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5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考生請於鍵入報名資料時確認報考學程別，報名後不得要求更改。
二、「考生審查資料表」僅為本學程審查用，報名請至本校研教組博士招生報名網頁
　　。
三、本學程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四、錄取生須於開學選課前確定指導教授，指導教授限錄取學程教師。
五、重點科技研究學院提供菁英博士生獎學金(詳細辦法請參考學院網站)。
六、115學年本學程入學學生，除研發實習學分之外，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應有55%為
　　英語授課課程。
七、課程及修業相關規定請詳見下列本學程網址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9010

網     址 https://gsat.ntu.edu.tw/tw/nens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103

系　所　別 精準健康博士學位學程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K03

身　分　別 一般生

招 生 名 額 4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醫學士學位者在第一級教學醫院訓練二年以上，並提出相當碩士論文水準之論文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
二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
三、大學及碩士班名次證明(無則免繳)
四、履歷表(不限格式) (必繳)
五、考生審查資料表(含博士就學計畫)：請於報名前至學院網站填寫考生審查資料，確認
完成登錄後，列印成PDF檔上傳至報名系統，此為審查之重要參考，請正確且詳實填寫相
關項目。(必繳)
六、碩士論文(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綱要)(必繳)
七、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：如研究報告、專題報告、著作、獲獎事實及英文能力證明
（選繳）。
八、至少2封推薦函(不限格式)(必繳，限推薦人上傳PDF檔)。
(報名期間補件請洽重點科技研究學院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，必繳資料
不全者，將嚴重影響審查成績之評定。)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80分以上者

口試日
期地點

日期：114年10月22日（星期三）

口試注
意事項

詳細時程及口試名單、地點於口試前公告本院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口試成績未達70分者不予錄取。
二、考生鍵入報名資料時留意身分別及學程別，報名後不得要求更改。
三、「考生審查資料表」僅為招生審查用，報名請至本校研教組博士招生報名網頁。
四、本學程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五、錄取生須於開學選課前確定指導教授，指導教授限錄取學程教師。
六、重點科技研究學院提供菁英博士生獎學金(詳細辦法請參考學院網站)。
七、115學年本學程入學學生，除研發實習學分之外，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應有55%為
　　英語授課課程。
八、課程及修業相關規定請詳見下列本學程網址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9010

網     址 https://gsat.ntu.edu.tw/tw/phim/



    
 

115學年度-104

系　所　別 精準健康博士學位學程

組　　　別

所 組 代 碼 K04

身　分　別 在職生

招 生 名 額 3

報 名 資 格
附 加 規 定

一、獲有碩士學位者。
二、醫學士學位者在第一級教學醫院訓練二年以上，並提出相當碩士論文水準之論文。

報 名 審 查
資       料

一、學力證件
二、服務年資證明及在職證明
三、現職工作單位主管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
四、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
五、履歷表(不限格式) (必繳)
六、考生審查資料表(含博士就學計畫、自傳)：請於報名前至學院網站填寫考生審查資料
，確認完成登錄後，列印成PDF檔上傳至報名系統，此為審查之重要參考，請正確且詳實
填寫相關項目。(必繳)
七、碩士論文(應屆畢業生可上傳碩士論文綱要)(必繳)
八、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：如研究報告、專題報告、著作、獲獎事實及英文能力證明
（選繳）。
九、至少2封推薦函(不限格式)(必繳，限推薦人上傳PDF檔)。

考試
項目

審查

審 查
方 式

就所繳資料加以審查

佔總成
績比例

60%

筆試

參 加
資 格

筆 試
科 目

筆試日
期地點

筆試注
意事項

佔總成
績比例

0%

口試

參 加
資 格

審查成績達80分以上者

口試日
期地點

日期：114年10月 22日(星期三）

口試注
意事項

詳細時程及口試名單、地點於口試前公告本院網站，考生請自行查詢，不另通知。

佔總成
績比例

40%

其 他 規 定

一、口試成績未達70分者不予錄取。
二、考生鍵入報名資料時留意身分別及學程別，報名後不得要求更改。
三、「考生審查資料表」僅為招生審查用，報名請至本校研教組博士招生報名網頁。
四、本學程招生名額內含逕修博士名額。
五、錄取考生須於開學選課前確定指導教授，指導教授限錄取學程教師。
六、115 學年本學程入學學生，除研發實習學分之外，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應有55%為
　　英語授課課程。
七、課程及修業相關規定請詳見下列本學程網址。
八、報名期間補件請洽重點科技研究學院辦公室，上傳截止日後不受理資料補件，必繳
　　資料不全者，將嚴重影響審查成績之評定。

聯 絡 電 話 (02)33669010

網     址 https://gsat.ntu.edu.tw/tw/phim/


